
视 点２０15 年 10 月 20 日２ 邮箱:shijie010@163.com
星期二 责编：张世杰

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我市转型升

级 、跨越赶超 、绿色崛起 、建设幸福
石家庄的重大历史机遇 。 全市政法
机关要服从服务于协同发展这个大

局 ， 应时而谋 、 顺势而为 ， 主动对
接 、积极融入 ，找准政法工作与京津
冀协同发展的切入点 、 结合点和着
力点 ， 使政法工作与京津冀协同发
展步伐同步合拍 、同频共振 ，努力为
京津冀协同发展保好驾 、护好航 。具
体讲 ，我们要着力做好 “法治保障 、
法律服务 、司法对接 ”三篇文章 。

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 ， 我们的
区位优势远不及紧邻京津的地市 ，
如何扬长避短 ， 吸引更多更好的大
项目到石家庄来 ， 关键是要有一个
好的法治环境 。 真正的市场经济就
是法治化的市场经济 。为此 ，全市政
法机关责无旁贷 ，首当其冲 ，要努力
打造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 、 平安稳
定的社会环境 ， 全力维护各类市场
主体在我市公平竞争 、和谐发展 。要
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，为
京津落户我市的大项目从谋划引进

到开工建设 、 从生产经营到创新发
展的各个环节提供 “全过程 、 一条
龙 ”式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，促使各类
项目的早落地 、快建设 、大发展 。 在
项目谋划引进环节 ， 对引进我市的
重大项目 ，因相关单位不履职 、慢作
为导致项目不能审批 、不能落地 、不
能开工 ，错失发展时机 ，造成重大损

失或影响恶劣的失职渎职行为 ，坚
持依法严肃查办 。 在项目落地建设
环节 ， 进一步加强施工场地周边的
治安整治 ，重点打击 “坐地虎 ”敲诈
勒索 、设卡刁难以及强揽工程 、强买
强卖等阻挠项目建设的违法犯罪行

为 。在企业生产经营环节 ，进一步加
强部门和行业的监管行为治理 ，严
厉打击依靠行业垄断 、 审批权力向
企业吃拿卡要 、 索贿受贿的职务犯
罪 。在企业创新发展环节 ，牢固树立
“办案保障发展 、 办案服务发展 、办
案促进发展 ”的理念 ，对企业发展过
程中遇到的各类矛盾纠纷 ， 坚持早
发现 、早介入 、早处置 ，努力做到速
调 、速审 、速判 。 对涉嫌企业经营的
违法行为 ， 要坚持把个人违法与企
业正常经营区别对待 ， 慎重采取拘
留 、查封 、扣押 、冻结等强制措施 ，
切实保障企业职工合法权益 ， 使办
案的法律效果 、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、
相辅相成 。

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优质高

效的法律服务 ， 是全市政法机关义
不容辞的责任 。 政法各部门要进一
步强化 “发展为要 ，服务为先 ”的理
念 ，勇于担当 、主动作为 ，积极谋划
政法机关服务经济发展的有效渠道

和管用措施 。 一要进一步完善政法
机关服务企业制度 ， 全方位搭建好
服务企业的 “直通车 ”，主动帮助落
户企业做好风险评估 、风险防控 、隐
患排查 、经济犯罪的预警预测 ，及时
向企业提出合理化的司法建议 ，主

动帮助企业建章立制 、堵塞漏洞 、化
解风险 、消除隐患 ，既要保证各类市
场主体有一个健康的经营环境 ，又
要激发他们干事创业的发展活力 。
二要积极回应各类市场主体的担忧

和期盼 ， 准确把握法律服务的重点
和难点 ，有针对性地健全 、完善和落
实各项便民服务措施 ，深入开展 “送
法进企业 ”活动 ，主动做好涉企司法
救助 、法律咨询 、普法宣传等工作 ，
真正使法律服务帮在关键点 、 扶在
困难处 。三要坚持从严治警 ，严禁借
服务企业之名谋取私利 ， 严禁以办
案为名干预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 。
对企业的投诉及时受理 ，认真查处 ，
做到办理快 、结案快 、执行快 ，尽最
大努力把企业的损失降到最小程

度 ，为企业快发展 、大发展创造健康
有序 、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 。

京津冀协同发展 ， 必然会在三
地之间产生大量的人流 、 物流 、资
金流 、信息流 ，也必然会产生很多
异地之间的矛盾纠纷乃至刑事案

件 。 解决好这些问题 ，就是要勇于
打破区域壁垒 ，努力打通京津冀管
理协同 、服务协作 、信息共享的执
法司法 “绿色通道 ” ，积极构建与京
津地区全方位 、无缝隙的执法司法
对接平台和协作机制 ， 以便捷 、高
效 、无差别 、一体化的执法司法服
务 ，来实现三地的 “同城效应 ” ，确
保各类市场从业人员能够集中精

力抓主业 、谋发展 。 在警务协作机
制方面 ，积极推进我市与京津的维

稳情报信息共享平台 、联勤指挥一
体化平台和警务全天候协作平台

建设 ， 努力实现警务沟通无障碍 、
警务协作无死角 、 服务保障无差
别 。 在办案协作机制方面 ，探索建
立检察机关犯罪案件协查机制 ，实
现检务资源共享 ，特别是在案件线
索移送 、异地侦查取证 、互涉案件
调查 、行贿受贿异地追逃等方面加
强协调联动 ，提高办案效率 ；探索
建立法院系统跨区域执行协作机

制 ， 强化异地执行统一协调指挥 ，
推动跨区域执行协作从传统模式

向信息化共享转变 。 在司法服务协
作机制方面 ，加强律师 、公证 、司法
鉴定 、 法律援助等方面的协调联
动 ， 积极探索建立跨区域的专业
化 、行业化调解组织 ，推动建立统
一 、规范 、有序的区域一体化司法
协作体系 。 在配套衔接服务措施方
面 ，进一步完善交管 、治安 、户籍 、
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匹配对接服

务措施 ，为京津落户我市的企业职
工提供更加便利 、 快捷的服务 ，使
他们真正在我市生活得更安心 、更
舒心 、更放心 。

要做好这 “三篇大文章 ”，需要
全市政法机关在维护社会大局稳

定 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、保障人民安
居乐业上下真功夫 ， 出实招 、 用实
劲 、见实效 。市委政法委将探索建立
外来重点企业对我市政法机关执法

办案 、司法服务评价反馈机制 ，通过
纠正 、督办 、问责 ，努力提高全市政
法机关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能力

和水平 。
（作者系石家庄市委政法委常

务副书记 ）

□ 张聚华

正 当 防 卫 制 度 的 历 史 非 常 悠

久 ，不仅在我国刑法中 ，在世界各国
法律规定中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法

律制度 。 我国自古便有关于正当防
卫的规定 ，在经历了历朝历代不停
地继承与发展之后 ，其内容变得十
分丰富并一直沿用至今 ，根据具体
的国情以及社会状况不断做出修

改 ，使得该制度能更好地运用到司
法实践当中 。 但由于我国法律对正
当防卫制度规定的模糊与缺失 ，使
得正当防卫问题在学术界一直以

来都是争论的焦点 ，而近几年社会
中发生的一些案件使得正当防卫

的时间条件规定问题再一次浮出水

面 。
刑法第 20 条第 1 款规定 ： “为

了使国家 、公共利益 、本人或者他人
的人身 、 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
进行的不法侵害 ， 而采取的制止不
法侵害的行为 ， 对不法侵害人造成
损害的 ，属于正当防卫 ，不负刑事责
任 。 ” 正当防卫何时开始 、 何时结
束 ，是区别正当防卫与事先防卫 、事
后防卫的关键点 ， 是能否构成正当
防卫的重要条件 。

从上述规定可以发现 ， 其只规
定了 “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”是构成

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 ， 对于正当防
卫何时开始 、何时结束 ，我国立法与
司法解释并未予以相应的明确规

定 ， 这可能会对法律的适用和司法
公正造成一定的损害 。 因此进一步
研究和讨论正当防卫时间条件的界

定问题是非常必要且实际的 。
对 于 正 当 防 卫 时 间 条 件 的 界

定 ， 笔者在研究这一问题的过程中
产生了自己的观点 。笔者认为 ，正当
防卫的开始时间应具有可预见性 ，
而结束时间应具有可延后性 。 笔者
将在下文中对这一观点进行阐述和

论证 。

正当防卫开始时间应具有可预

见性 。 正当防卫开始的时间应当在
防卫人认为其人身 、 财产处在非法
侵犯的紧迫危险中 ， 能够预见且非
常明确自己即将遭受不法侵害 ，认
为为避免这种危险而采取一定措施

是必要的情况下 。 例如小偷入户盗
窃的行为 ，从他准备工具开始 ，一直
到爬窗 ，撬窗户都是犯罪预备阶段 ，
按照笔者观点 ， 如果屋内的人此时
看见了小偷正在实施撬窗的行为 ，
如果这个时候屋内的人对小偷实施

恐吓或报警 ，构成正当防卫 。在这种
情况下 ， 屋主实际上完全是实施了
正当防卫行为保护了自己的人身安

全和个人财产安全 。 正当防卫在关
键的时刻起到了应有作用 ， 而关键
点就在于———正当防卫开始时间上

的可预见性 。

正当防卫结束的时间应具有可

延后性 。 并不是说所有的正当防卫
都可以延后 ， 而是受害人可以根据
自己遭受的不法侵害的具体情况来

判断是否继续进行正当防卫 。 如果
正当防卫的结束时间具有延后性 ，
延后性可以在特殊情况下帮助受害

人在一定程度上挽回自己一部分的

财产损失 ， 而针对一般情况则只需
要适用 “不法侵害人停止不法侵害
行为 ， 正当防卫即结束 ” 的规则即
可 。

通过上述笔者观点的提出和阐

述 ， 可以对正当防卫的时间范围有
一个比较合理的界定 ： 正当防卫在
防卫人能够预见自己即将遭受不

法侵害并且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

制止不法侵害 、保护自身合法权益
时开始 ；而对于结束时间的界定则

分为两种情况 ，一般情况下在不法
侵害人停止不法侵害行为时认定

为正当防卫的结束时间 ；但在特殊
情况下 ，如果防卫人在不法侵害人
进行不法侵害时处于不能反抗的

状态 ，那么当不法侵害人达到不法
侵害目的之后 ，使防卫人处于人身
自由的情况下 ，这时防卫人进行的
反抗应当在正当防卫的时间范围

之内 ，这种情况下正当防卫应当向
后延续一段时间才归于结束 ，当然
同时也应以案件发生的具体情况

作为判断正当防卫是否成立的参

考依据 。
正当防卫制度是刑法中一项重

要的法律制度 ， 在世界各国的法律
中均有规定 ， 因其作为公权力救济
的补充 ， 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重
视 。 它可以在公民遭受不法侵害的
时候 ，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适当 、适
时地保护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，
鼓励人们勇敢地同不法侵害行为作

斗争 。 对于正当防卫的防卫适时问
题来说 ， 如果能够在时间上扩大其
范围 ， 使其具备开始时间的可预见
性 ， 那么就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保护
公民的个人利益 ， 而且对法院的判
决和司法公正也能够起到推动作

用 。
（作者单位 ：华东政法大学 ）

浅谈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
□ 郑晴

随着微商的发展 ，越来越多的
商业活动开始在朋友圈盛行 。 朋友
圈拉票便是其中一种 。 上周 ，中国
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益派咨

询 对 2043 人 进 行 的 调 查 显 示 ，近
四成受访者的朋友圈经常出现求

投票链接 ，45 . 6%的受访者曾参与
过朋友圈投票 ，44 . 7%受访者认为
“绑架式 ”朋友圈投票让人烦恼 、失
去乐趣 。 （10 月 15 日 《中国青年
报 》 ）

朋友圈拉票本来是通过联系紧

密的人脉和人情关系 ， 进行互动的
一种方式 。 偶尔的 “人情赞助 ”，既
有利于朋友间的沟通往来 ， 又增加
了求票者在朋友圈的存在感与情感

满足需求 ，可以说有一定裨益 。但是
频繁的商业活动 、拉票 、帮忙关注其
他商品微信公号的行为 ， 却让人嗅
到了商业推销的味道 。

要知道 ，“朋友圈 ” 其实也是人
脉圈 ，是情感圈 ，如果渗透进太多情
感需求以外的东西 ， 就会让人感觉
动机不纯 。 而一旦在朋友圈成了人
人厌恶的对象 ， 那往往也意味着在

现实生活中这个人的人际关系被

“搞臭了 ”。
著 名 社 会 学 家 戈 夫 曼 提 出 的

“戏剧理论 ”， 把生活这个大舞台分
为了 “前台 ”和 “后台 ”。 在 “前台 ”，
人们为了生存和生活 ， 只能把各种
行为的目的都和利益挂钩 ， 尽可能
算计着每一种行为的得失 ；而在 “后
台 ” 人们就可以把功利化的社会行
为模式暂停下来 ，和亲人 、朋友之间
完全放松地相处 ， 只凭着感性的情
绪做最真实的自己 。 而 “朋友圈 ”的
产生 ， 意义和功能似乎都更倾向于
后者 。

从这个角度来说 ， 如果朋友圈
继续被商业化 ， 利益化的东西不断
侵蚀 ，被商业利益需求所过度消费 ，
那么 “朋友圈功能 ”被冷落甚至被遗
忘都是很正常的 。 失去了创立之初
的价值和功能 ，“朋友圈 ” 只会逐渐
从社会 “后台 ”走向 “前台 ”，成了名
副其实的 “商业圈 ”、 “利益圈 ”。 而
情感无处表达和寄托的人们 ， 逐渐
将需求转向其他提供 “后台 ”功能的
社交产品也未可知 。

所以 “绑架式 ” 朋友圈投票被
嫌弃 、被厌恶 ，实质上是商业社会

中 ，商 业 活 动 、利 益 关 系 ，向 社 会
“后台 ” 、 私人领域渗透的一种形
式 ，弊端已经初现 。 朋友圈若想恢
复它原有的平静 ，成为真实情感交
流的 “避风港 ” ，还必须摒弃过多的
利益往来和不当欲望 。 而那些为了
满足一己私欲 ，不惜让朋友圈变成

跑马圈地 “利益圈 ”的人 ，很可能已
经失去了现实生活中最重要的信

任和友谊 。

朋友圈岂能成“利益圈”
□ 姜雨桥

在湿地草原沽源县
的公路上， 无论严冬酷
暑， 你总能见到一位热
天一身汗水、 冷天披着
霜雪的劳作身影， 他就
是沽源县交通运输局小
厂养护中心道班班长孟
庆平。

孟庆平的责任路段
总是干净整洁， 常年保
持“水沟见底，边坡杂草
一条线”标准，大家公认
他的路“养护得好”！ 他
常 说 ：“我 是 个 爱 美 的
人，养路也一样，路面上
不干净就像我脸没洗干
净一样；水沟不畅通，路
边有杂草， 就像我衣着
不 整 洁 ， 叫 人 憋 屈 难
受。 ”

零下 34.7℃的风雪
天， 省道宝平线沽源境
内 60 多公里冰雪封路，
积雪被车辆碾压形成了
长 5 公里、 宽 12 米的冰
带，最厚达 9 厘米，大型

机械无法作业， 只能靠
人工破冰。

孟庆平困难时刻总
是冲上前， 带着养护人
员用 10 多公斤重的铁镐
在路上除冰。 铁镐刨在
冰上只是一个白点，三
四下后才刨起一小块，
一天只能前进 200 多米。
长时间在零下 30 多℃的
低温中作业，不少工友的
脸都被冻伤了，铁镐也都
卷刃了。孟庆平说：“看到
冰带一点点短了，司机们
行车安全了，我们从心里
高兴。 ” 从内蒙古拉煤的
吴师傅竖起大拇指说：

“这些顶天立地的汉子，
为了我们的安全一干就
是一个多月，我代表广大
司机感谢他们。 ”

孟庆平爱公路胜过
一切， 展现着一名共产
党员的风采 。 他被张家
口市委授予全市“十佳
优秀共产党员” 荣誉称
号 ， 被沽源县交通运输
局评为先进个人。

草原上的护路汉子
———沽源县交通运输局

小厂养护中心班长孟庆平速写

□ 于文龙 贾玉军

乘车买票 , 与每个
人生活息息相关 。 浙江
一名大学生陈绘衣因检
票进站后车票遗失被要
求全额补票 , 遂起诉昆
明铁路局 , 案件尚未开
庭 , 但相关法律问题却
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与
探讨 。 10 月 17 日 ,昆明
铁路局回应称 , 铁路方
面依法依规执行、 并无
过错 。 相关负责人接受
记者采访时还表示 ,“实
行车票挂失补办措施有
利 于 维 护 旅 客 切 身 利
益 , 也 可 防 范 恶 意 逃
票 ” 。

浙江律师朱觉明向
《法制日报》记者分析说 ,
《铁路旅客运输规程》第
四十三条有关“旅客丢
失车票应另行购票 ”的
规定实际上违反了上位
法———铁路法。 据介绍 ,
铁路法第十四条规定 ,

“旅客乘车应当持有效
车票 。 对无票乘车或持
失效车票乘车的 ,应当补
收票款 ,并按照规定加收
票款 ”。 朱觉明认为 ,据
此 ,铁路法授权铁路运输
企业对旅客补票只限于
无车票即未购票及持失
效车票如过期票等两种
情况 ,在旅客有证据证明

车票丢失的情况下 ,车票
丢失不等于无车票 (未购
票 ) ,因此《铁路旅客运输
规程》 第四十三条相关
规定并没有法律的授权 ,
应予修改 ,否则作为运输
企业的铁路部门有既当
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之嫌 ,
属于霸王条款 ,加重了旅
客的责任。 按合同法规
定 ,铁路部门要求补票的
行为应该无效 。 铁路公
司无视买票证据 ,为了管
理方便 ,要消费者承担经
营风险 ,很霸道、落后 ,从
根本上违反了平等互惠
原则。

铁路运输立法的有
关状况不仅缺乏时效性 ,
且缺乏科学性 ， 应进一
步增强铁路运输立法的
公正性铁路运输立法的
变革 ,应当促进铁路部门
在“互联网 +”方面的业
态探索、 适应和创新 ,将
铁路运输的消费者作为
铁 路 运 输 立 法 的 知 情
者、参与者、表达者和博
弈者 ,以更为科学 、民主
的立法实践打造满足公
众期待的铁路运输立法
的升级版 , 甚至发挥在
“互联网 +” 的运输法治
方 面 的 示 范 和 标 杆 作
用。

近日，国家网信办网
站刊文《“标题党”“图片
党 ”该收手了》，再次把
臭名昭著的“标题党”提
上了审判台。 文章认为，
“标题党” 的手法背后，
隐 藏 着 巨 大 的 商 业 利
益，一旦突破法律底线，
恐怕悔之晚矣。

这几天，微博 、微信
上的“标题党”收敛了许
多，但仍不乏“顶风作案”
者。“标题党”的诱惑堪比
兴奋剂，此招虽险，胜算
极大。 以腐败、官员为标
签，以民族情感和社会痛
点为噱头的标题着实会
让人眼前一亮，但若有耐
心细读全文 ， 便会识破

“标题党”挂羊头卖狗肉、
虚张声势的伎俩。

新媒体环境下，浅阅
读和碎片化阅读趋势不
可避免 ，有了“吸睛 ”的
标题就成功了一半 。 因
此 ， 以色情 、 犯罪做暗
示 ， 以腐败 、 官员为标

签 ， 以民族情感和社会
痛点为噱头的标题着实
会让人眼前一亮 。 但若
有耐心细读全文 ， 便会
识破“标题党”挂羊头卖
狗肉、虚张声势的伎俩 。
只是为时已晚 ， 文章的
点击率上去了，“小编 ”
们忽悠着就把钱赚了。

“标题党 ”的危害堪
比虚假广告， 轻则闹心，
重则伤身。 文不对题的
“标题党”，正成为新闻失
实和虚假新闻的温床，给
读者造成困扰，给当事人
带来烦恼 。 网民无疑是
“标题党”的最大受害者，
被标题吸引点击，又被文
不对题的内容欺骗的经
历，想必人人感同身受。

在体育界，运动员服
用兴奋剂会被处以禁赛
处罚。 媒体与体育、广告
虽有不同 ， 但以“标题
党 ”麻醉 、欺骗读者 ，攫
取利益的媒体是否也该
被“禁赛”、被惩罚呢？

“标题党”也该被“禁赛”

铁路部门立法应增强时代性

传媒视线传媒视线

一、 着力强化 “法治保
障”，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

二 、持续完善 “法律服
务”，为市场主体排忧解难

三 、主动做好 “司法对
接”，实现三地“同城效应”

正当防卫开始时间应

具有“可预见性”

正当防卫结束时间应

具有“可延后性”

冷眼热语


